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09年第5号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服务业管理规定>的决定》已于2009年4月13日经第4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李盛霖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日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服务业
管理规定》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服务业管理规定》(交通部令1998年第6号)作如下修改：
　　一、第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市（包括直辖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审批机关），应当自收到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开业申请书和其他文件之日起20日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对批准设立的，颁发水路运输服务许可证书（以下简称许可证书）。
　　二、删除第二十九条和第三十二条。
　　此外，对条文的顺序和部分文字作了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服务业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服务业管理规定
(1996年6月18日交通部发布  根据1998年7月30日交通部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服务业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9年4月20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服务业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水路运输服务行为，维护水路运输市场秩序，保障旅客、托运人、收货人、承运人及其代理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水运事业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为国内水路运输提供水路运输服务及相关业务的活动。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水路运输服务业，是指接受旅客、托运人、收货人以及承运人的委托，以委托人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旅客或者货物运输、港口作业以及其他相关业务手续并收取费用的行业，分为船舶代理业和客货运输代理业。 
　　第四条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必须依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资格。 
　　第五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对全国水路运输服务业实施行业管理。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其设置的航运管理部门（以下简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照本规定，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水路运输服务业实施行业管理。 
　　第六条 对水路运输服务业实施管理，应当遵循布局合理、服务方便、竞争有序、适应运输市场发展需要的原则。 
　　第七条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应当遵循方便、迅速、准确、节省的经营方针，为旅客和托运人、收货人、承运人提供服务。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接受主管机关的监督和管理。 
　　第八条 任何企业从事水路运输服务业务，必须经过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批准，领取《水路运输服务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以下简称“三资企业”）经营水路运输服务业务，应当经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章 审批条件和程序 


　　第九条 设立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稳定的水路运输客源、货源和船舶业务来源； 
　　（二）有与经营范围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和专业人员； 
　　（三）有固定经营场所和必要的营业设施； 
　　（四）有符合下列规定的最低限额的注册资本：
　　１．经营船舶代理业务的，为２０万元人民币； 
　　２．经营客货运输代理业务的，为３０万元人民币； 
　　３．同时经营船舶代理和客货运输代理业务的，为５０万元人民币。 
　　第十条 申请设立水路运输服务企业，申请人应当向拟设立水路运输服务企业所在地的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该部门审核后转市（设区的市，下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并报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 
　　申请设立经营水路运输服务业务的“三资企业”，申请人应当向拟设立“三资企业”所在地的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逐级审核后由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转报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申请人所在地没有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申请人应当直接向市（包括直辖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第十一条 申请设立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应当报送下列材料： 
　　（一）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开业申请书；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企业章程草案； 
　　（四）拟注册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签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五）资信证明； 
　　（六）办公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或者租赁证明、协议等）； 
　　（七）主要出资单位同意设立企业的文件（董事会决议、联营协议或者经济担保人证明）； 
　　（八）企业负责人和主要业务人员姓名、职务和身份证明； 
　　（九）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文件。 
　　第十二条 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开业申请书和其他文件之日起１０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并转报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逐级转报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市（包括直辖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审批机关），应当自收到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开业申请书和其他文件之日起20日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对批准设立的，颁发水路运输服务许可证书（以下简称许可证书）。 
　　第十三条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应当凭审批机关颁发的许可证书，依照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办理企业登记、税务登记手续。 
　　第十四条 申请人取得许可证书后无正当理由连续１８０日未营业的，审批机关应当撤销其许可证书。 
　　第十五条 许可证书有效期限为３年。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在许可证书有效期限届满时需要继续从事水路运输服务业务的，应当在许可证书届满之日前３０日内，向审批机关申请换领许可证书；未按本规定申请换领许可证书的，其水路运输服务经营资格自许可证书届满之日起自动丧失，审批机关应当在办理注销手续后通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注销该企业营业执照或者营业执照中相关项目。 
　　第十六条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要求变更经营范围、企业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和经济类型等事项，应当申请办理变更审批手续。 
　　申请变更经营范围的，应当报送下列材料： 
　　（一）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变更申请书；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修改后的企业章程； 
　　（四）原许可证书； 
　　（五）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文件。 
　　申请变更企业名称、经济类型等事项的，应当报送本条规定的第（一）、（三）、（四）项文件。 

　　申请变更企业法定代表人、住所等事项的，应当报送本条规定的第（四）项文件和拟变更项目的证明文件。 
　　第十七条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申请变更经营范围、企业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经济类型事项，应当依照本规定第十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后，换领许可证书。企业凭换领的许可证书办理企业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八条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终止营业，应当依照本规定第十条规定的审批程序办理停业注销手续。原审批机关应当收回许可证书，并转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注销企业营业执照中相关项目。 

 

    第三章 经营管理 


　　第十九条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的业务范围包括： 

　　（一）船舶代理业务，是指接受承运人委托，为其代办下列部分或者全部业务：

　　１．承揽货源或者客源（含旅游客源）； 

　　２．安排和联系货物配积载、船舶装卸或者旅客乘降以及船舶作业所需拖轮、浮吊等； 
　　３．办理旅客中转、货物中转或者储存； 
　　４．代售客票或者签订运输合同，缮制运输单证、票据； 
　　5．结算、交付票款或者运杂费； 
　　６．通报船期和货物到港情况，办理承运验收、货物交付手续； 
　　７．联系船舶修理和船舶燃物料及其他用品供应； 
　　８．协助处理属于承运人责任事宜和客货运事故； 
　　９．办理承运人委托的其他事项。 
　　（二）客货运输代理业务，是指接受旅客或者托运人、收货人委托，为其代办下列部分或者全部业务： 
　　１．联系船舶，确定舱位，签订运输合同，代订客票； 
　　２．联系货物装卸、储存或者驳运，签订装卸合同； 
　　３．办理货物提取、交付手续； 
　　４．结算、交纳运费票款和港口费； 

　　５．办理货物运输、作业所需证明； 

　　６．协助处理旅客或者托运人、收货人责任事宜和客货运事故； 
　　７．办理旅客或者托运人、收货人委托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条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应当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业务活动。 
　　第二十一条 经营港口业务的企业不得经营水路运输服务业务，但客运站除外。 
　　第二十二条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得从事经营活动。 
　　第二十三条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不得以本人名义为他人托运、承运货物，收取运费的差价。 
　　第二十四条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不得就同一委托事项同时接受当事人双方的委托。 
　　第二十五条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与委托方应当本着协商自愿的原则订立合同，并认真履行。由于一方责任造成另一方损失，应当由责任方负责赔偿。 
　　第二十六条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不得未受委托强行代办业务；不得以不正当竞争手段从事经营活动。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不得出租、出借、转让或者涂改许可证书和有关货运业务单证。 
　　第二十七条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不得为无水路运输经营资格或者超越经营范围的经营人和船舶提供水路运输服务业务。 
　　第二十八条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代办业务应当使用统一规定的单证和票据。 
　　第二十九条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应当分别于每年１月底和７月底以前向企业注册所在地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和上半年度统计报表与有关经营情况资料。 


                 
   第四章 罚 则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者处１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处１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２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３万元以上２５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上一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既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自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